
安全用车协议书
甲方（用人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  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  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
乙方（员工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  
居民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  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
因乙方为完成甲方指派的工作任务，需驾驶甲方提供的车辆，为明确车辆使用过程中的安全责任，保障人员、车辆及货物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协议如下，以资共同遵守：
第一条 车辆使用范围与要求
甲方提供的车辆（车牌号：        ）仅限于乙方执行甲方指派的货物配送或公务出行任务时使用，不得用于任何与工作无关的私人事务。
乙方须严格按照甲方指定的配送路线或出行计划驾驶，不得擅自改变路线或超出许可范围行驶。
乙方应服从甲方的统一车辆调度与管理，不得私自驾驶或无正当理由拒绝调配。
每次领取车辆时，乙方应对车辆的车况、外观、安全性能及随车工具等进行全面检查，确认无误后签字接收。如有异常应立即向甲方报告，否则视为车辆交付时完好无损。
出车前，乙方应检查车辆燃油、电量、轮胎、灯光及制动系统等是否满足任务需求。如发现问题，应立即报告甲方处理。因乙方未履行检查义务导致配送延误、任务失败或其他损失的，相关责任及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第二条 驾驶安全义务
乙方在驾驶过程中，必须严格遵守交通法规，谨慎驾驶，确保自身、随车人员、货物及车辆安全。
行车过程中发生任何故障、事故或突发情况，乙方应立即采取安全措施，保护现场，并第一时间向甲方及相关部门报告，同时按甲方指示进行处理。
第三条 责任划分与承担
乙方在使用车辆期间产生的所有交通违法罚款、记分，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并负责处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发生交通事故的，乙方应立即报警、报险，并配合甲方及保险公司办理理赔手续。
保险理赔范围内的损失，由保险公司承担。
保险免赔、拒赔或超出限额部分的损失，按以下方式承担：
a) 因乙方故意或重大过失（包括但不限于无证驾驶、酒驾、毒驾、严重超速、肇事逃逸等）造成的全部损失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b) 非因乙方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，由甲方与乙方各承担50%。
上述“损失”包括但不限于：第三方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、车辆维修费、货物损失、医疗费、救援费、法律费用等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。
工作任务完成后，乙方应及时将车辆及随车证件、工具交还甲方指定地点，并确保车辆清洁、电量/燃油充足。还车时双方共同验收，如有损坏或丢失，按约定处理。
第四条 特别声明
本协议仅为明确车辆使用期间的安全责任，不作为确立或变更双方劳动关系（如有）的依据。双方权利义务以双方签署的《劳动合同》或其他用工合同约定为准。
第五条 其他
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（盖章）之日起生效。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协议履行中如发生争议，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甲方（签署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
乙方（签署）：

签订时间：    年    月    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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